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的公告

(

上接

D37

版

)

浩搏基业拥有的主要资产是位于北京市方庄南路

６８

号金方大厦在建工程、土地使用权和相关权益。金

方大厦土地使用权证面积为

７０７８．７７

平方米（约合

１０．６２

亩），楼高

２０

层，实际施工建筑面积

４８１３５

平方米，在三层增加部分钢结

构和增加二十一层钢结构面积后，建筑面积为

５０７７１

平方米（以金方大厦竣工时政府相关部门测绘并颁发的有效土地和房产

实测面积权证为准），目前，该工程已完成外部装饰和内部管线铺设，已经达到预售状态并取得预售许可证（该证件已过期，

需办理延期）。

（

１

）土地来源

１９９３

年金方大厦项目由北京市农工商开发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农工商”）申请立项（京计商字

１９９３

第

１１９１

号），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农工商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９４

）市规建字

２３６８

号，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取得建设工程开工证（京建开字

９５

第补

０２

号），

建筑面积

４０４９０．８

平方米。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德瑞特公司与农工商签订《合建北京金方商贸大厦协议书》，约定由农工商公司提供建筑用地，德瑞特

公司提供全部出资，建成金方大厦后按照比例进行分配。

１９９７

年项目开工建设，建设单位是农工商。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７

日，经北京市规划局批准，建筑面积获赠

３８００

平方米，并获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９７

规建

１４６５

号）。由此，该项目总规划面积增至

４４２９０．８

平方米。但该项目建至地上四层后，因多种原因于

１９９８

年停工。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农工商、德瑞特公司和浩搏基业签订了《北京金方商贸大厦项目联合开发协议》，约定将原来的基建项

目改为开发项目，由浩搏基业开发建设，建成金方大厦后按照比例进行分配。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北京市计委、北京市建委联合颁发批复文件（京计投资函字【

２００３

】第

１０

号），同意金方大厦

项目转为商品房开发项目，由农工商、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共同组织实施工程建设。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该项目复

工，办理了施工许可证，建设单位是农工商、德瑞特公司及浩搏基业。

２００４

年初，该项目主体结构封顶。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８

日，农工商、德瑞特公司和浩搏基业签订了《具结书》，约定金方大厦项目由浩搏基业投资

建设，该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归浩搏基业所有。至此，农工商及德瑞特公司退出该项目，由浩

搏基业独家进行后续的投资开发建设。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浩搏基业取得金方大厦项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丰国用（

２００４

出）第

００２００３

号）。该

宗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面积

７０７８．７７

平方米，用途为商业、办公、地下车库，使用期限商业

４０

年、办公及

地下车库

５０

年。

（

２

）土地抵押状况

据该土地使用证记载， 该证件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分别在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丰台分局和北京市丰台区

房屋管理局办理了两次抵押登记，一次抵押权利价值为

４３００

万元，另一次抵押权利价值为

５０００

万元，抵押

权人都是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前门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前门支行”），期限都是自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至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止。由于浩搏基业一直没有清偿对建行前门支行的该笔债务，故上述抵押尚未解除。

为保证公司增资后，后续项目能顺利推进，公司拟与华天集团按照

７

：

３

的比例出资收购上述债权。

目前，公司已与华能贵诚签订了《华能信托·希望

１１

号指定债权受让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和《债权转让

协议》（华天集团已向公司出具《委托收购函》，委托公司与华能贵诚签订相关协议）。华能贵诚也与建行前

门支行签订了《买断型信贷资产转让合同》。该笔债权收购完成后，浩搏基业的土地将被抵押到公司名下。

（

３

）建筑物的法律状况

金方大厦在

２００４

年取得《预售许可证》（该证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２

日到期，现需办理延期销售手续）后，未

向市场进行有效销售，而是经过抵押权人建行前门支行同意将房屋预售给浩搏基业的债权人，作为对浩搏

基业借款的担保。在浩搏基业与债权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双方又就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了

《补充协议》、《备忘录》或《回购协议》等，约定如清偿完借款本息，各债权人同意退房，并配合浩搏基业办理

退房手续。现所有预售的债权人都签订了《债务重组协议》，同意办理解除网签退房手续。

由于浩搏基业涉及到与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自然人孙

士江的法律纠纷，金方大厦地上一层、二层、四层的房产处于查封状态。上述三名诉讼主体已经签署了《债

务重组协议》，同意对查封的房产解封。

表

８

：金方大厦网签抵押情况表

序号 房 号 购房人 面积（平米）

网上单

价（元）

网上总价

（元）

现状 签约日期 备注

１

地下车库

－１

层 王学华

３３９３．６ ３７１３ １２６０００００

已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表中网签销

售面积均未

作实际销

售，表中相

关的购房人

实际上是浩

搏基业的债

权人，网签

的购房面积

实质上是对

其债权的抵

押担保。涉

及的网签金

额是相关债

权的当时的

金额，并非

债务重组后

的本息合计

金额，本息

合计金额以

债务重组协

议为准。

２ １

、

２

、

４

层 住总集团

５８８８．３４

查封（未销

售）

３ ３

层

王子骄（马福华

之女）

１９２０．４５ １３７８８ ２６４７９１６３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５

日

４ ５

层 王学华

１９８６．０７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７９１０５０

已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５ ６

层 王学华

１９８６．０７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７９１０５０

已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６ ７

层 王学华

１９８６．０７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７９１０５０

已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７ ８

层、

１００５

王学华

２２５４．４４ １５０００ ３３８１６６００

已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８ ９

层 王学华

１９８６．０７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７９１０５０

已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９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２

１００３ １４０２

李景双

１８０１．４８ ８３００ １４９５２２８４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１０ １１

层

北京市农工商开

发贸易公司

１９８６．０７ ８５００ １６８８１５９５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１ １２

层

北京市农工商开

发贸易公司

１９８６．０７ ８５００ １６８８１５９５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２ １３

层 马福华

１９８６．０７ １１０９８ ２２０４１４０４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５

日

１３ １４０３ １４０４

北京市农工商开

发贸易公司

６４６．５４ ８５００ ５４９５５９０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４ １４０１ １４０５

北京东方浩然煤

炭经销有限公司

９４８．２５ ８０００ ７５８６０００

已签约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５ １５０１ １５０２ １０７１．１６

未销售

１６ １００４ １５０３ ６４６．５４

未销售

１７ １５０４ １５０５

曾繁柏

５７５．８７ ８８００ ５０６７６５６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８ １６

层

北京天赋天和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８６．０７ ８３００ １６４８４３８１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９ １７

层 王学华

１９８６．０７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７９１０５０

已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２０ １８

层

北京天赋天和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８６．０７ ８３００ １６４８４３８１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２１ １９

层

北京城乡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５９．８ ７６５４ １５０００３０９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２２ ２０

层

北京城乡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５９．８ ７６５４ １５０００３０９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实际网签面积

３５３２０．９３

表中网签销售面积均未作实际销售，相关的购房人实际上是浩搏基业的债权人，网签的购房面积实质上是对其债权提

供的抵押担保，涉及的网签金额是相关债权人的当时的债权金额。债务重组协议中，统计了所有债权人相关债权当前的本息

合计金额，本息合计金额以《债务重组协议》为准。目前金方大厦

５０７７１

平方米的总面积中，原来网签面积为

３６３９２．０９

平方米，

后来解除了

１０７１．１６

平方米的网签，目前以网签销售的形式抵押了

３５３２０．９３

平方米，尚有

１５４５０

平方米未网签抵押，

１５４５０

平方

米中有

５８８８．３４

平方米尚被查封。

经公司聘请律师核查后认为，金方大厦的权属是清晰的，虽然存在预售、抵押和查封的情况，但因与全部的债权人就债

务偿还达成了一致意见，债权人同意退房并解除抵押和查封。因此，相关预售、抵押及查封对本次增资不构成法律障碍。

５

、“请以列表方式披露浩搏基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表

９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基准日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２３６３．３１ ５８８６４．９２

负债

８３９１６．５２ ５８８７３．８３

净资产

－１１５５３．２１ －８．９１

依据：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京正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正瑞华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６３

号】审计报告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健湘审〔

２０１２

〕

７５８

号】审计报告

６

、“请你公司比照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０

号———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

式特别规定》详细披露标的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资质、房屋、土地状况、权属状况、金方大厦开发进展情况、相关

证书和批文是否齐备、已销售情况（时间、均价、套数、面积、已收取的销售款及剩余款项等）以及尚未销售面积等情况；”

经公司聘请律师核查，浩搏基业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其他内容的回复同前述第

４

点。

７

、“公告显示金方大厦

７５％

已对外销售并取得了首付款，而公司拟在增资后取回已销售房产。对此，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上述事项目前进展情况，是否已取得了全部购房人的同意以及如无法取得相关购房人同意，公司拟定的应对措施（包括但

不限于是否继续本次交易、如何实现原定的销售及酒店经营计划、如何收回对标的公司的资助等）。”

如前述第

４

点所述，金方大厦对外网签销售并非实质上的有效销售，表

８

中相关的购房人实际上是浩搏基业的债权人，网

签的购房面积实质上是对其债权的抵押担保。目前公司、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已经与全部相关债权人签署了《债务重组协

议》，相关债权人即购房人同意按照《债务重组协议》约定的方式解除网签抵押即回购房产，或解除对相关楼层的查封。

三、关于公告披露的债务及债务重组

１

、“请你公司详细披露浩搏基业相关债务形成时间、原因、资金用途、债权人等情况；”

目前浩搏基业共有

１５

个债权人，相关的债务情况如下：

（

１

）债权人王学华（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１０６１９６２１０１２１６１６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王学华与浩搏基业签订了《借款合同》，同意在北京金方大厦开发过程中，向浩搏基业提供不低于

５０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实际陆续向浩搏基业出借本金合计

２６４００

万元，按月利率

１９．８‰

计息。浩搏基业以金方大厦负

１

层、第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７

层和

１００５

号房网签至王学华名下，并将浩搏基业

８０％

股权变更至王学华代理人荆全生名下的方式作为抵押担保。

根据华天酒店、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及王学华本人签订《债务重组协议》，王学华对浩搏基业债权本息合计

３３

，

１０７．００

万元。

（

２

）债权人郑锦芳（自然人，与王学华是一致行动人，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２４１９６４０２１９００２０

）

在金方大厦开发过程中，郑锦芳陆续向浩搏基业出借本金合计

１７００

万元，按月利率

２０．８‰

计息。

根据郑锦芳已签署的与华天酒店、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的《债务重组协议》，郑锦芳对浩搏基业债权本息合计

２２８６．００

万元。

（

３

）北京城建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五”）

城建五的法定代表人系廖安国，主要经营施工总承包；安装、组装锅炉；租赁、大修起重机械设备等。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浩搏基业与城建五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约定由城建五完成室内外装修等工程， 合同暂估价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后因多方面原因工程停工。

根据城建五已签署的与华天酒店、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的《债务重组协议》，浩搏基业共欠城建五工程款

７

，

２０８．８４

万

元。

（

４

）北京城建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代北京宏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工程款）

北京宏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福建工”）法定代表人系黄福水，主要经营土方工程施工，机械修理，室内外装

饰等。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７

日，宏福建工中标成为金方大厦项目的总承包方，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宏福建工、城建五、浩搏基业签订债权转

让协议，将宏福建工对浩搏基业的

５１００．００

万元工程款债权转让给城建五。

根据城建五已签署的与华天酒店、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的《债务重组协议》，该笔债务已偿付

１

，

０５０．００

万元，尚欠付

４

，

０５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６０３．００

万元，本息合计

４

，

６５３．００

万元。

（

５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住总集团”）

住总集团法定代表人系张贵林。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可承担各类工业、能源、交通、民用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

包等。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６

日，中国农业银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行”）作为贷款方，德瑞特公司作为借贷方，住总集团作为担保方，签

订了一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

３

，

２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与借贷方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后因德瑞特公司

只向农行偿付了

１８０

余万元的利息，经农行起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判决住总集团向农行偿还借

款本金

３

，

２０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住总集团随后起诉德瑞特公司以追偿上述债务。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４

日，二中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德瑞特公司向住总集团

偿付本息

３７７６４４３１．７４

元。 基于德瑞特公司对住总集团的债务主要用于金方大厦的开发， 且当时德瑞特公司持有浩搏基业

８０％

股权。二中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金方大厦

１

、

２

、

４

、

５

层及德瑞特公司持有浩搏基业

８０％

的股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德瑞特公司和住总集团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全部债务合计

５８００．００

万元，并于协议签订时支付

了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考虑到上述债务主要用于金方大厦的建设，浩搏基业了出具还款计划，在支付了

８００

万元之

后，法院解除对金方大厦第五层及对德瑞特公司持有浩搏基业

８０％

股权的查封。

由于执行和解协议没有完全履行，金方大厦地上第一、二、四层尚被查封。根据住总集团已签署的与华天酒店、浩搏基

业、德瑞特公司的《债务重组协议》，住总集团对浩搏基业债权本息合计

４５６３．０３２

万元。

（

６

）北京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系农工商主管单位，以下简称“农业集团”）

农业集团法定代表人系赵玉和，主要经营制造、加工生物化工制品等。

农工商系农业集团下属单位，法定代表人系熊万华，主要经营销售农副土特产品、畜产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农工商、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签订了《金方大厦项目联合开发协议》，约定农工商和德瑞特公司将其联

合开发的金方大厦项目转让到浩搏基业名下，由浩搏基业向农工商支付

３

，

３００．００

万元的项目转让款。

之后，有关方陆续签订了补充协议以约定浩搏还款事宜。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９

日农工商、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签订《补充协议

（四）》 时， 确定将德瑞特公司对农工商

１

，

２２６．００

万元的债务转移到浩搏基业名下， 加上浩搏基业尚欠农工商的转让款

２

，

４５２．５５

万元及滞纳金

１２１．４５

万元，浩搏基业此时共欠农工商

３

，

８００．００

万元。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该

３

，

８００．００

万元以金方大厦第

十一、十二层及第十四层

０３

、

０４

号房冲抵，并以一套住房和一辆奔驰车冲抵了滞纳金。因此，金方大厦第十一、十二层、

１４０３

、

１４０４

号房产已经网签到农工商名下。

作为农工商的上级主管单位，农业集团签署了与华天酒店、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的《债务重组协议》，约定支付共计

３

，

９００．００

万元的退房款及借款，收回网签到农工商名下的第十一、十二层及第十四层

０３

、

０４

号房。

（

７

）北京天赋天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赋天和”）

天赋天和法定代表人系林基敏。主要经营销售建筑材料、民用建材、百货等。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浩搏基业与天赋天和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借款

２７００

万元，利息合计

３３５

万元。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浩搏基业将金方

商贸大厦

９

、

１６

、

１８

层网签到天赋天和名下，视为抵偿债务，如浩搏基业偿还所欠债务则上述网签自动解除。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

浩搏基业和天赋天和签订三份《

＜

商品房买卖合同

＞

解除协议书》，分别约定浩搏基业支付

１０００

万元解除金方大厦

９

层

的网上签约并办理退房，浩搏基业支付

３０００

万解除

１６

层的网上签约并办理退房，浩搏基业支付

７５０

万元解除

１８

层的网上签约

并办理退房。另外天赋天和配合解除

９

、

１６

、

１８

层共

１５

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浩搏同意补偿其共

６００

万元（两份补偿协议一份

４００

万，一份

２００

万）。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浩搏偿还

１０００

万元解除

９

层网签，同时又借回

４００

万元。

１６

层和

１８

层的《

＜

商品房买卖合同

＞

解除协议书》没有履行。根据天赋天和签署与华天酒店、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债务重组协议》，浩搏基业对天赋天和债务本

息合计

６９００

万元。

（

８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乡集团”）

城乡集团法定代表人系姜立贵，主要经营承包各种通用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的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城乡集团与浩搏基业签订了 《担保和借款协议》， 约定由城乡集团向中国建设银行新华支行借款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专项用于缴纳金方大厦项目土地出让金。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城乡集团与浩搏基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金方

大厦第十九，二十层抵销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浩搏基业、城乡集团另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城乡集团以

６００．００

万元购买金方大厦第十五层

４

套房屋，并于同日签订了《回购房屋协议》，约定浩搏公司在一年内以

６９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回购上述

４

套房屋。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

浩搏基业起诉至丰台区法院，请求宣告《回购房屋协议》无效，丰台区法院未予支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城乡集团起诉到丰台区法

院，要求浩搏基业支付

６９０．００

万元的回购款及相应的利息，丰台区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截止浩搏基业、城乡集团签订《债务重组协议》之日，上述两项合计欠付本息

６９９３８

，

８０７．５１

元。

（

９

）北京东方浩然煤炭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浩然”）

东方浩然法定代表人系李保兰，主要经营煤炭销售。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９

日、

３

月

１７

日，

４

月

２７

日，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与北京贝

盟国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盟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向贝盟公司借款

６００．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该

笔债务已偿付

１２０．００

万元，尚欠

４８０．００

万元。鉴于上述款项用于金方大厦开发，贝盟公司、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签订了债务转移协议书，将上述债务转移到浩搏基业名下。同日，浩搏基业与贝盟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将金方大厦

１４０１

、

１４０５

号房产网签到贝盟公司名下以担保还款。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７

日，贝盟公司与浩搏基业、东方浩然签署了三方《协议书》，

将贝盟公司对浩搏基业的债权转移给东方浩然，以抵偿贝盟公司对东方浩然的部分债务。

根据东方浩燃已签署的与公司、 德瑞特公司、 浩搏基业的 《债务重组协议》， 确认浩搏基业对东方浩然债务本息合计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

１０

）北京中建九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九鼎”）

中建九鼎法定代表人系甄军，主要经营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等。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浩搏基业与中建九鼎签订了《金方商贸大厦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合同》。合同因故提前终止。已完成部分

工程结算金额为

５

，

８０９

，

８７９．７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浩搏基业与中建九鼎签订了《还款协议书》。

截止中建九鼎签署与华天酒店、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的《债务重组协议》之日，浩搏基业已向中建九鼎支付了

２０

万元的

工程款，剩余工程款及逾期利息合计

６

，

５４９

，

８７９．７０

元。

（

１１

）债权人李景双（系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１１９６３０４０７２５９４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浩搏基业和李景双签订了《金方商贸大厦商品房回购协议》，约定浩搏基业向李景双借款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借期

６

个月，利率

２５％

。为保障还款，浩搏基业将第十层、十五层部分房产登记到李景双名下（后双方解除第十五层的合

同，现在和李景双签约的房产为

１００１

、

１００２

、

１００３

、

１４０２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浩搏基业作出《确认函》，确认尚需偿付李景双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包括借款

１

，

０３０．００

万元及代付钢材款

１

，

４７０．００

万元），不计算利息。在浩搏基业偿清该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后即可单方面解除上述四套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承担

违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李景双将其对浩搏基业债权中的

１

，

７０５．５７２

万元转让给孙士江。

李景双已经签署与华天酒店、 德瑞特公司、 浩搏基业的 《债务重组协议》， 确认李景双享有对浩搏基业的债权金额为

８００．００

万元。

（

１２

）债权人孙士江（系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２３２６２３１９７３１００１７５１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李景双将其对浩搏基业债权中的

１

，

７０５．５７２

万元转让给孙士江，孙士江随即起诉浩搏基业和李景双，

要求偿还上述债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三方在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民事调解书，约定浩搏基业需偿还孙士江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

元，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偿还

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偿还

１

，

６５０．００

万元，并需同时承担违约金

２００．００

万元。

孙士江已经签署与华天酒店、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的《债务重组协议》，孙士江享有浩搏基业债权本息合计

１

，

９００．００

万

元

（

１３

）债权人马福华和王子骄（马福华之女）（系自然人，马福华身份证号码：

１３０７０４１９６９０５０５００２ｘ

、王子骄身份证号码：

１３０７０２１９９３０７１６０６２５

）。

在金方大厦开发建设过程中，马福华及王子骄陆续向浩搏基业借出

１

，

１３５．００

万元，约定年利率为

２０％

。浩搏基业将金方

大厦第三、十三层房产网签给马福华作为抵押担保。

马福华、王子骄已经签署与华天酒店、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的《债务重组协议》，马福华、王子骄享有浩搏基业债权本息

合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１４

）曾繁柏（系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５０９１１０４９ｘ

）。

在北京金方大厦开发过程中，浩搏基业发生对曾繁柏债务本金为

１２８

万元，浩搏基业与曾繁柏签订了《购房合同》，以金

方大厦

１５０４

、

１５０５

号房网签至曾繁柏名下作为抵押担保。现浩搏基业要将上述房产回购回来，需支付曾繁柏

８００

万元。目前曾

繁柏已签署与华天酒店、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的《债务重组协议》。

（

１５

）建行前门支行

根据建行前门支行与浩搏基业签订的《借款合同》（编号：

２００４－１２７３９０－００１

），建行前门支行向浩搏基业提供借款本金

余额为

４３

，

７７４

，

１３６．１０

元。后根据相关方协商确认，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华天酒店与华天集团按

７

：

３

比例出资，以

５００５

万元的价格以

信托方式委托华能贵诚收购建行对浩搏基业的债权。

２

、“公告提及的由曹德军及其控股公司承担的债务，补充披露主要协议内容，承担方式及解决相关债务的预计时间；补

充披露公司拟采取何种保障措施，保证相关债务实际能由曹德军及其控制公司承担或在其不履行承诺时的风险应对措施。

请独立董事对相关措施的有效性发表明确意见并披露。 请提供曹德军及其控股公司同意承担相关债务的证明文件的原件

并披露；”

根据与浩搏基业股东曹德军、德瑞特公司达成的一致意向，曹德军、德瑞特公司将共同承担浩搏基业超出

７００００

万元以

上的债务，并由此向公司和华天集团出具了《承诺函》。为保障承诺的履行，在华天酒店、华天集团、浩搏基业、曹德军、德瑞特

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的同时，将签订相关的补充协议，对该笔债务的清偿做出约定，主要内容有：一、浩搏基业增资后，曹

德军、德瑞特公司愿意以增资后合计持有的浩搏基业

３８％

股权质押给公司，同时德瑞特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南方庄路

６８

号的华文综合楼约

３５００

平方米的物业作为抵押。；二、在对金方大厦约

２９９７０

平方米的房产进行对外销售后，其销

售房产的收益中，曹德军、德瑞特公司按持股比例分配所得部分，将作为曹德军、德瑞特公司承担相关债务的资金来源；三、

相关的债务需在增资后一年内解决。

公司将及时披露独立董事就相关措施的有效性发表的明确意见。

３

、“针对

５０００

万元建行前门支行债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公司委托贵诚信托而非自行收购的原因及合理性，与贵诚信托

签署的协议的主要内容；本安排是否已取得建行前门支行的同意，如是请提供证明文件原件并披露；”

我司委托华能贵诚以信托方式收购建行债权而非自行收购，是因为央行

２００１

年下发的银办函（

２００１

）

６４８

号《关于商业银

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将其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

虽然银监会办公厅在《关于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法律效力有关问题的批复》中放松了非金融机构收购

银行债权的限制，但其中规定银行将贷款债权向非金融机构转让，必须以拍卖的形式进行，并报中国银监会。我司对建行前

门支行债权的收购属协议收购，存在诸多政策障碍，故采取信托收购方式。

我公司与华能贵诚《信托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公司以设立单一资金信托方式指定华能贵诚以信托资金受让建行前门支

行对浩搏基业的债权、相关从权利及原债权人因处置标的债权而取得的权利，并将公司设为受益人在信托终止时将标的债

权、相关从权利及原债权人因称处置标的债权而取得的权利以现状分配给受益人。收购价格为

５

，

００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前，相关债权收购价格为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信托服务费为

５０

万元，总收购费用为

５

，

０５０．００

万元。由于在该日期前未完成收购，

故相关债权收购价格变为

５

，

００５．００

万元，但信托服务费降为

４５

万元，总收购费用不变）。目前已经签订了相关的《信托合同》。

建行前门支行已经同意了本次债权收购，并已与华能贵诚签订了《买断型信贷资产转让合同》。

４

、“关于剩余的

７．８９

亿元债务，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是否已与相关债权人签署债务重组协议。如是，补充披露主要协议内

容；如否，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拟定债务重组的进展安排及预计达成协议时间、期间可能存在的障碍及风险；”

根据审计结论，浩搏基业总债务为

８３９１６．５２

万元，除开对建行前门支行

５０００

万元的债务，其他债务有

７８９１６．５２

万元。除开

建行前门支行，浩搏基业还有其他

１４

个主要债权人。目前，上述

１４

个主要债权人已经在《债务重组协议》上签字、盖章，对公司

增资收购浩搏基业和债务金额进行了确认。其中，天赋天和的债权相对审计金额增加了

４００．００

万元，东方浩然的债权相对审

计金额减少了

５０．００

万元，浩搏基业对外负债相对审计结果总计增加

３５０．００

万元。其相关协议将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生效。

《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相关债权人在签订《债务重组协议》或收到债务清偿的首付款后，即解除相关房产的网

签抵押或查封。华天酒店为债务的清偿提供担保。

华天集团以担保函的形式为相关债务的清偿提供担保。

５

、“浩搏基业总债务

８．３９

亿元，公告披露其中

５０００

万元由公司出资，剩余

７．８９

亿元由公司及华天集团提供担保并按

３０％

提供财务资助；而公告中又披露上述

８．３９

亿元总债务中的

１．３９

亿元系由曹德军及其控股公司承担，请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核实说明上述差异原因，合理性、合法合规性及是否公平、公允，是否存在私下协议或利益安排，是否涉嫌损上市公司利益

发表意见，并予以披露；”

按照曹德军、德瑞特公司出具的《承诺函》，浩搏基业

８３９１６．５２

万元总债务中超出

７００００

万元的债务系由曹德军及其控制

的德瑞特公司承担，浩搏基业自身承担锁定为

７００００

万元的负债。这里的债务安排是公司、华天集团、德瑞特公司、曹德军之

间内部的约定。

但对浩搏基业的债权人来说，他们追索的债权是浩搏基业的总债务

８３９１６．５２

万元。由于浩搏基业的主要资产处于抵押、

查封和网签形式的抵押状态，已无法运营。为将浩搏基业运作起来，需将将金方大厦资产解冻（解除相关债权人的抵押、查封

和网签形式的抵押担保措施），以确保公司增资扩股能顺利推动项目运作。因此需对浩搏基业对外的债务进行重组。除了公

司和华天集团收购建行

５０００

万元债权外，也要与其他债权人签订《债务重组协议》对相关债务进行重组。由于浩搏基业已经

没有了清偿能力，故相关债权人要求由公司、华天集团作担保，才同意解除冻结。因此，为顺利本次收购行为，公司与华天集

团一起为除建行前门支行以外所有的债权提供担保。

根据浩搏基业

１４

个主要债权人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的要求，在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９

日（春节）前，浩搏基业需要向相关债权人

支付合计

２２２１６．００

万元的首付款。基于浩搏基业已丧失清偿能力，为保证项目的启动，公司拟与华天集团按

７

：

３

的比例向浩

搏基业提供

２２２１６．００

万元的财务资助（其中公司需提供的财务资助金额为

１５５５１．２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运作方式是合理的、公允的。公司根据审计评估结论并以锁定浩搏基业自身承担

７００００

万元债

务的方式进行重组，有效规避了其他可能出现的或有负债或潜在负债，其余超过

７００００

万元的浩搏基业对外负债由曹德军及

其控股的德瑞特公司承担，是在债务重组中各方根据标的公司的实际情况、结合审计评估结论协商确定的结果。并且曹德军

与德瑞特公司提供了相应的股权质押和资产抵押的担保，能够保证曹德军和德瑞特公司对其承诺的履行。

公司与华天集团为浩搏基业出建行前门支行以外

７８９１６．５２

万元的债务提供担保，包括了曹德军及德瑞特公司应当承担

的负债

１．３９

亿元在内， 同时公司和华天集团共同向浩搏基业提供

２２２１６．００

万元的财务资助是根据债权人要求和债务重组需

要而采取的折衷处理方式，上述

１．３９

亿元债务的未来实际承担者仍为曹德军及其控制的德瑞特公司，且该笔债项的清偿将

以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协议的方式予以保障。 而公司与华天集团提供的财务资助也将从金方大厦的部分物业的销售款中偿

还。由于有曹德军和德瑞特公司所持浩搏基业股权做质押，有德瑞特公司的物业做抵押，这样的债务重组安排的风险是可控

的。

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审计评估专业机构的尽职调查报告显示，因浩搏基业的主要资产为金方大厦房产，已经与多个债权

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形成了实际上的抵押，因此公司参与进行重组与收购有赖于浩搏基业借款本息的

清偿。而实际上，浩搏基业已经不具备清偿能力，因此要获的债权人的同意，清理被收购资产权证的瑕疵后进行重组收购，公

司与华天集团的担保是保证债务重组进行的必要条件，不存在私下协议或利益安排，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６

、“请你公司严格按《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３６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执行并披露。”

根据要求，我公司将以财务资助公告的形式对相关财务资助行为进行披露。

四、“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浩搏基业涉及诉讼的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形成原因、形成时间、涉诉方、诉讼请求、审理情

况，拟定的解决诉讼问题方案，方案是否得到相关方同意及目前进展情况等。”

１

、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建行前门支行起诉浩搏基业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二中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作出了（

２００６

）二中民初字第

０１９２２

号判决书。要求浩搏基业清偿其对建行前门支行的债务。在公司收购建行前门支行债权

后，建行前门支行将协助公司在二中院办理申请执行人变更的手续，公司将取得建行前门支行判决书中的权利，获得对金

方大厦土地及相关建筑物的控制权。

２

、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６

日，中国农业银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行”）作为贷款方，德瑞特公司作为借贷方，住总集团作为担保方，

签订了一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

３

，

２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与借贷方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后因德瑞特公

司只向农行偿付了

１８０

余万元的利息，经农行起诉，二中院判决住总集团向农行偿还借款本金

３

，

２０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住总集团随后起诉德瑞特公司以追偿上述债务。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４

日，二中院作出（

２００１

）二中经初字第

７９４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德瑞特公司向住总集团偿付本息

３７

，

７６４

，

４３１．７４

元。二中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金方大

厦

１

、

２

、

４

、

５

层及德瑞特公司持有浩搏基业

８０％

的股权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考虑到德瑞特公司向住总集团的借款主要用于金方大厦的建设，浩搏基业出具了还款计划，在支付了

８００

万元之后，法院解除了对金方大厦第五层及对德瑞特公司持有浩搏基业

８０％

股权的查封。由于执行和解协议没有完全履

行，金方大厦地上第一、二、四层尚被查封。目前住总集团已经签署与公司、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的《债务重组协议》，相关房

产将被解除查封。

３

、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浩搏基业、城乡集团另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城乡集团以

６００．００

万元购买金方大厦第十五

层

４

套房屋，并于同日签订了《回购房屋协议》，约定浩搏公司在一年内以

６９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回购上述

４

套房屋。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浩搏基业起诉至丰台区法院，请求宣告《回购房屋协议》无效，丰台区法院未予支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城乡集团起诉到丰台区

法院，要求浩搏基业支付

６９０．００

万元的回购款及相应的利息，丰台区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并作出（

２０１０

）丰民初字第

１４８６７

号民事判决，确认浩搏基业给付城乡集团房屋回购款

６９０．００

万元，并轮候查封了金方大厦第一、二、四层房产。

目前，城乡集团已经与浩搏基业签署了《债务重组协议》，同意根据《债务重组协议》解除金方大厦第一、二、四层房产的

查封。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李景双将其对浩搏基业债权中的

１

，

７０５．５７２

万元转让给孙士江， 孙士江随即起诉浩搏基业和李景

双，要求偿还上述债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三方在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

２０１２

）黑中民初字第

９

号调解书，约定浩搏基业需

偿还孙士江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偿还

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偿还

１

，

６５０．００

万元， 并需同时承担违约金

２００．００

万元。。 该调解书生效后浩搏基业没有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查封了金方大厦第

一、二、四层房产。

目前，孙士江已经签署了华天酒店、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及孙士江四方《债务重组协议》，同意本次公司增资浩搏基业

的交易，并同意根据《债务重组协议》解除金方大厦第一、二、四层房产的查封。

经公司聘请律师核查后认为，浩搏基业所涉及的诉讼，因相关当事人已签署了《债权重组协议》或相关债权已经被公司

收购，对本次增资不构成法律障碍。

五、“关于标的资产会计审计问题。《审计报告》中说明浩搏基业流动资产中有

５．５

亿元无发票，且报表附注“存货”项下的

“账面余额”与“账面价值”存在较大差异。对此，请审计机构出具专项意见，说明其审计过程、审计依据及在没有基本原始凭

证的情况下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原因及依据，相关账项产生数据差错的原因，并请其进一步核实审计报告相关数据的准确性；

在报表附注中补充对应收、应付、预收、预付类事项的明细说明，审计报告中补充损益表及现金流量表。全文上网披露审计报

告及审计师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对该问题的专项说明将同日公告）

六、“关于标的资产评估问题。请你公司严格按《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１６

号———资产评估相关信息披露》披露评估情况，请

你公司独立董事按要求发表意见并披露。并请评估机构专项说明在相关资产没有基本原始凭证的情况下，其如何确定评估

资产，是否符合相关准则发表意见并披露。全文上网披露评估报告、评估说明及评估机构意见等文件。”

（评估公司对该问题的专项说明将同日公告）

七、“关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公告显示公司主要目的系为取得金方大厦。你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拟将四家控股子公司分立后的房地产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事宜的议案》，并于公告中表示，房地产业务已开始对公司整

体业绩和未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请你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说明收购北京浩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３．４％

股权的原

因、必要性及合理性。”

本次交易与公司拟进行的房地产业务剥离事宜并不冲突。

公司筹划的“关于拟将四家控股子公司分立后的房地产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事宜”，是基于公司现有业务模式中，房地产

业务受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开始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未来发展造成不利。而本次公司拟收购浩搏基业

４３．４％

股

权，是因为该公司是金方大厦的股权持有者。公司进行本次收购的最终目的是开始打造华天品牌在北京的第二家高星级商

务酒店，拓展华天品牌的影响力，而不是为继续经营房地产以拓展公司的房地产业务。金方大厦位于北京南三环内，现该地

段高档商品房和酒店公寓已成为稀缺资源。根据重组方案，公司收购浩搏基业的部分股权后，将对浩搏基业的主要资产金方

大厦约

２９９７０

平方米改造成酒店式公寓对外销售，并计划在约

６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该公寓的销售。其销售款将作为偿还浩搏

基业对外债务、运作酒店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浩搏基业的房地产业务将是本次重组收购和整个酒店项目运作的良性补充。

因此公司保留浩搏基业的房地产业务是必要的，也是暂时的。

在房地产销售业务进行的同时，公司将科学规划，把部分自有房产装修改造成一家设施完善的华天品牌高星级商务酒

店。根据规划，酒店经营面积

２０８０１

平方米，包括金方大厦地上

１４１３０

平方米和地下两层

６６７１

平方米，拟设客房约

６６

间（套），地

下停车位

７０

个，酒店的餐饮区域预计设餐饮包厢

２９

间，设大型会议厅、美食街大厅及

１０

桌容量的散餐厅各一间，并在相关区

域设咖啡厅和西餐厅，形成较为完整的酒店配套。

一旦公司将计划中的酒店公寓处置完毕，公司将把浩搏基业整体变更为一家华天品牌的酒店管理公司，完全退出房地

产经营业务。因此公司的运作思路是合理的，是有利于公司酒店主业的发展壮大的。

八、“请律师就上述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核查，就相关问题是否真实、合法、有效、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或潜在风

险、涉嫌损上市公司利益等情况明确发表意见，并对外披露。”

公司聘请的律师将对本次收购涉及的上述问题认为：华天酒店具有实施本次增资的合法主体资格；本次增资的标的公

司的股权权属清晰；本次增资签订的相关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不构成本次增资的法律障碍、没有涉嫌损上市公司利益。

九、“请你公司充分披露本次交易存在的问题及风险，并在浩搏基业相关债务落实解决措施后，再将本次交易提交股东

大会审核。”

本公司将投资公告中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三年一月八日

(

上接

D37

版

)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德瑞特公司与农工商签订《合建北京金方商贸大厦协议书》，约定由农工商公司提供建筑用地，德瑞特

公司提供全部出资，建成金方大厦后按照比例进行分配。

１９９７

年项目开工建设，建设单位是农工商。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７

日，经北京市规划局批准，建筑面积获赠

３８００

平方米，并获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９７

规建

１４６５

号）。由此，该项目总规划面积增至

４４２９０．８

平方米。但该项目建至地上四层后，因多种原因于

１９９８

年停工。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农工商、德瑞特公司和浩搏基业签订了《北京金方商贸大厦项目联合开发协议》，约定将原来的基建项

目改为开发项目，由浩搏基业开发建设，建成金方大厦后按照比例进行分配。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北京市计委、北京市建委联合颁发批复文件（京计投资函字【

２００３

】第

１０

号），同意金方大厦项目转为商品房

开发项目，由农工商、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共同组织实施工程建设。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该项目复工，办理了施工许可证，建设单位

是农工商、德瑞特公司及浩搏基业。

２００４

年初，该项目主体结构封顶。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８

日，农工商、德瑞特公司和浩搏基业签订了《具结书》，约定金方大厦项目由浩搏基业投资建设，该项目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归浩搏基业所有。至此，农工商及德瑞特公司退出该项目，由浩搏基业独家进行后续的投资开发建

设。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浩搏基业取得金方大厦项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丰国用（

２００４

出）第

００２００３

号）。该宗土地使用权类型

为出让，面积

７０７８．７７

平方米，用途为商业、办公、地下车库，使用期限商业

４０

年、办公及地下车库

５０

年。

（

２

）土地抵押状况

据该土地使用证记载，该证件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分别在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丰台分局和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管理局办理了

两次抵押登记，一次抵押权利价值为

４３００

万元，另一次抵押权利价值为

５０００

万元，抵押权人都是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前门支行

（以下简称“建行前门支行”），期限都是自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至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止。由于浩搏基业一直没有清偿对建行前门支

行的该笔债务，故上述抵押尚未解除。

为保证公司增资后，后续项目能顺利推进，公司拟与华天集团按照

７

：

３

的比例出资收购上述债权。目前，公司已与华能贵

诚签订了《华能信托·希望

１１

号指定债权受让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和《债权转让协议》（华天集团已向公司出具《委托收购函》，

委托公司与华能贵诚签订相关协议）。华能贵诚也与建行前门支行签订了《买断型信贷资产转让合同》。该笔债权收购完成

后，浩搏基业的土地将被抵押到公司名下。

（

３

）建筑物的法律状况

金方大厦在

２００４

年取得《预售许可证》（该证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２

日到期，现需办理延期销售手续）后，未向市场进行有效销

售，而是经过抵押权人建行前门支行同意将房屋预售给浩搏基业的债权人，作为对浩搏基业借款的担保。在浩搏基业与债权

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双方又就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了《补充协议》、《备忘录》或《回购协议》等，约定如清偿完借

款本息，各债权人同意退房，并配合浩搏基业办理退房手续。现所有预售的债权人都签订了《债务重组协议》，同意办理解除

网签退房手续。

由于浩搏基业涉及到与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自然人孙士江的法律纠纷，

金方大厦地上一层、二层、四层的房产处于查封状态。上述三名诉讼主体已经签署了《债务重组协议》，同意对查封的房产解

封。

表

７

：金方大厦网签抵押情况表

序号 房 号 购房人 面积（平米）

网上单价

（元）

网上总价

（元）

现状 签约日期 备注

１

地下车库

－１

层

王学华

３３９３．６ ３７１３ １２６０００００

已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表中网签

销售面积

均未作实

际销售，

表中相关

的购房人

实际上是

浩搏基业

的债权

人，网签

的购房面

积实质上

是对其债

权的抵押

担保。涉

及的网签

金额是相

关债权当

时的金

额，并非

债务重组

后的本息

合计金

额，本息

合计金额

以债务重

组协议为

准。

２ １

、

２

、

４

层 住总集团

５８８８．３４

查封（未销

售）

３ ３

层

王子骄（马福

华之女）

１９２０．４５ １３７８８ ２６４７９１６３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５

日

４ ５

层 王学华

１９８６．０７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７９１０５０

已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５ ６

层 王学华

１９８６．０７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７９１０５０

已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６ ７

层 王学华

１９８６．０７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７９１０５０

已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７ ８

层、

１００５

王学华

２２５４．４４ １５０００ ３３８１６６００

已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８ ９

层 王学华

１９８６．０７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７９１０５０

已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９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２

１００３ １４０２

李景双

１８０１．４８ ８３００ １４９５２２８４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１０ １１

层

北京市农工

商开发贸易

公司

１９８６．０７ ８５００ １６８８１５９５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１ １２

层

北京市农工

商开发贸易

公司

１９８６．０７ ８５００ １６８８１５９５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２ １３

层 马福华

１９８６．０７ １１０９８ ２２０４１４０４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５

日

１３ １４０３ １４０４

北京市农工

商开发贸易

公司

６４６．５４ ８５００ ５４９５５９０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４ １４０１ １４０５

北京东方浩

然煤炭经销

有限公司

９４８．２５ ８０００ ７５８６０００

已签约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５ １５０１ １５０２ １０７１．１６

未销售

１６ １００４ １５０３ ６４６．５４

未销售

１７ １５０４ １５０５

曾繁柏

５７５．８７ ８８００ ５０６７６５６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８ １６

层

北京天赋天

和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９８６．０７ ８３００ １６４８４３８１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９ １７

层 王学华

１９８６．０７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７９１０５０

已签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２０ １８

层

北京天赋天

和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９８６．０７ ８３００ １６４８４３８１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２１ １９

层

北京城乡建

设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９５９．８ ７６５４ １５０００３０９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２２ ２０

层

北京城乡建

设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９５９．８ ７６５４ １５０００３０９

已签约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实际网签面

积

３５３２０．９３

目前金方大厦

５０７７１

平方米的总面积中，原来网签面积为

３６３９２．０９

平方米，后来解除了

１０７１．１６

平方米的网签，目前以网

签销售的形式抵押了

３５３２０．９３

平方米，尚有

１５４５０

平方米未网签抵押，

１５４５０

平方米中有

５８８８．３４

平方米尚被查封。浩搏基业具

备房地产开发的资质。

５

、财务审计情况

表

９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基准日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２３６３．３１ ５８８６４．９２

负债

８３９１６．５２ ５８８７３．８３

净资产

－１１５５３．２１ －８．９１

依据：

１

、北京正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浩搏基业

２０１１

年财务情况提交的【正瑞华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６３

号】审计报告。

２

、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交的【天健湘审〔

２０１２

〕

７５８

号】

审计报告

６

、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浩搏基业进行了评估。根据其提交的开元（湘）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５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方法为市场法和成本基础法。评估结果如下：

北京浩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价值评估结果汇总表

计量单位：人民币万元

编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１

流动资产（金方大厦在建工程）

７２

，

３５６．８３ ８９

，

５０６．５０ １７

，

１４９．６７ ２３．７０

２

非流动资产

６．４８ ５．８９ －０．５９ －９．１０

３

固定资产

６．４８ ５．８９ －０．５９ －９．１０

４

资产总计

７２

，

３６３．３１ ８９

，

５１２．３９ １７

，

１４９．０８ ２３．７０

５

流动负债

８３

，

９１６．５２ ８３

，

９１６．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非流动负债

７

负债合计

８３

，

９１６．５２ ８３

，

９１６．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１

，

５５３．２１ ５

，

５９５．８７ １７

，

１４９．０８ １４８．４４

７

、历年交易情况

浩搏基业公司为基本完工的在建工程，除前述的为融资而发生的网签销售外，未发生实质性经营交易。

四、浩搏基业债务重组的情况

１

、相关债务形成情况

目前浩搏基业共有

１５

个债权人，相关的债务情况如下：

（

１

）债权人王学华系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１０６１９６２１０１２１６１６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王学华与浩搏基业签订了《借款合同》，

同意在北京金方大厦开发过程中，向浩搏基业提供不低于

５０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实际陆续向浩搏基业出借本金合计

２６４００

万元，

按月利率

１９．８‰

计息。浩搏基业以金方大厦负

１

层、第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７

层和

１００５

号房网签至王学华名下，并将浩搏基业

８０％

股权

变更至王学华代理人荆全生名下的方式作为抵押担保。根据华天酒店、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及王学华本人签订《债务重组

协议》，王学华对浩搏基业债权本息合计

３３

，

１０７．００

万元。

（

２

）债权人郑锦芳系自然人（与王学华是一致行动人，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２４１９６４０２１９００２０

），在金方大厦开发过程中，郑锦

芳陆续向浩搏基业出借本金合计

１７００

万元，按月利率

２０．８‰

计息。根据郑锦芳已签署的与华天酒店、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

的《债务重组协议》，郑锦芳对浩搏基业债权本息合计

２２８６．００

万元。

（

３

）债权人北京城建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五”）的法定代表人系廖安国，主要经营施工总承包；安装、组

装锅炉；租赁、大修起重机械设备等。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浩搏基业与城建五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城建五完成室内外装修

等工程，合同暂估价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后因多方面原因工程停工。根据城建五已签署的与华天酒店、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

的《债务重组协议》，浩搏基业共欠城建五工程款

７

，

２０８．８４

万元。

（

４

）债权人北京城建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代北京宏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工程款）

北京宏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福建工”）法定代表人系黄福水，主要经营土方工程施工，机械修理，室内外装

饰等。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７

日，宏福建工中标成为金方大厦项目的总承包方，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宏福建工、城建五、浩搏基业签订债权转

让协议，将宏福建工对浩搏基业的

５１００．００

万元工程款债权转让给城建五。根据城建五已签署的与华天酒店、浩搏基业、德瑞

特公司的《债务重组协议》，该笔债务已偿付

１

，

０５０．００

万元，尚欠付

４

，

０５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６０３．００

万元，本息合计

４

，

６５３．００

万元。

（

５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住总集团”）法定代表人系张贵林。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可承担各类工

业、能源、交通、民用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等。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６

日，中国农业银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行”）作为贷款方，德瑞特公司作为借贷方，住总集团作为担保方，签

订了一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

３

，

２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与借贷方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后因德瑞特公司

只向农行偿付了

１８０

余万元的利息，经农行起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判决住总集团向农行偿还借

款本金

３

，

２０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住总集团随后起诉德瑞特公司以追偿上述债务。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４

日，二中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德瑞特公司向住总集团

偿付本息

３７７６４４３１．７４

元。 基于德瑞特公司对住总集团的债务主要用于金方大厦的开发， 且当时德瑞特公司持有浩搏基业

８０％

股权。二中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金方大厦

１

、

２

、

４

、

５

层及德瑞特公司持有浩搏基业

８０％

的股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德瑞特公司和住总集团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全部债务合计

５８００．００

万元，并于协议签订时支付

了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考虑到上述债务主要用于金方大厦的建设，浩搏基业了出具还款计划，在支付了

８００

万元之

后，法院解除对金方大厦第五层及对德瑞特公司持有浩搏基业

８０％

股权的查封。

由于执行和解协议没有完全履行，金方大厦地上第一、二、四层尚被查封。根据住总集团已签署的与华天酒店、浩搏基

业、德瑞特公司的《债务重组协议》，住总集团对浩搏基业债权本息合计

４５６３．０３２

万元。

（

６

）北京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系农工商主管单位，以下简称“农业集团”）

农业集团法定代表人系赵玉和，主要经营制造、加工生物化工制品等。农工商系农业集团下属单位，法定代表人系熊万

华，主要经营销售农副土特产品、畜产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农工商、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签订了《金方大厦项目联合开发协议》，约定农工商和德瑞特公司将其联

合开发的金方大厦项目转让到浩搏基业名下，由浩搏基业向农工商支付

３

，

３００．００

万元的项目转让款。

之后，有关方陆续签订了补充协议以约定浩搏还款事宜。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９

日农工商、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签订《补充协议

（四）》 时， 确定将德瑞特公司对农工商

１

，

２２６．００

万元的债务转移到浩搏基业名下， 加上浩搏基业尚欠农工商的转让款

２

，

４５２．５５

万元及滞纳金

１２１．４５

万元，浩搏基业此时共欠农工商

３

，

８００．００

万元。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该

３

，

８００．００

万元以金方大厦第

十一、十二层及第十四层

０３

、

０４

号房冲抵，并以一套住房和一辆奔驰车冲抵了滞纳金。因此，金方大厦第十一、十二层、

１４０３

、

１４０４

号房产已经网签到农工商名下。

作为农工商的上级主管单位，农业集团签署了与华天酒店、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的《债务重组协议》，约定支付共计

３

，

９００．００

万元的退房款及借款，收回网签到农工商名下的第十一、十二层及第十四层

０３

、

０４

号房。

（

７

）北京天赋天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赋天和”）

天赋天和法定代表人系林基敏。主要经营销售建筑材料、民用建材、百货等。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浩搏基业与天赋天和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借款

２７００

万元，利息合计

３３５

万元。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浩搏基业将金方

商贸大厦

９

、

１６

、

１８

层网签到天赋天和名下，视为抵偿债务，如浩搏基业偿还所欠债务则上述网签自动解除。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

浩搏基业和天赋天和签订三份《

＜

商品房买卖合同

＞

解除协议书》，分别约定浩搏基业支付

１０００

万元解除

金方大厦

９

层的网上签约并办理退房，浩搏基业支付

３０００

万解除

１６

层的网上签约并办理退房，浩搏基业支付

７５０

万元解除

１８

层的网上签约并办理退房。另外天赋天和配合解除

９

、

１６

、

１８

层共

１５

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浩搏同意补偿其共

６００

万元（两份补

偿协议一份

４００

万，一份

２００

万）。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浩搏偿还

１０００

万元解除

９

层网签，同时又借回

４００

万元。

１６

层和

１８

层的《

＜

商品

房买卖合同

＞

解除协议书》没有履行。根据天赋天和签署与华天酒店、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债务重组协议》，浩搏基业对天

赋天和债务本息合计

６９００

万元。

（

８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乡集团”）

城乡集团法定代表人系姜立贵，主要经营承包各种通用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的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城乡集团与浩搏基业签订了 《担保和借款协议》， 约定由城乡集团向中国建设银行新华支行借款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专项用于缴纳金方大厦项目土地出让金。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城乡集团与浩搏基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金方

大厦第十九，二十层抵销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浩搏基业、城乡集团另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城乡集团以

６００．００

万元购买金方大厦第十五层

４

套房屋，并于同日签订了《回购房屋协议》，约定浩搏公司在一年内以

６９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回购上述

４

套房屋。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

浩搏基业起诉至丰台区法院，请求宣告《回购房屋协议》无效，丰台区法院未予支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城乡集团起诉到丰台区法

院，要求浩搏基业支付

６９０．００

万元的回购款及相应的利息，丰台区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截止浩搏基业、城乡集团签订《债务重组协议》之日，上述两项合计欠付本息

６９９３８

，

８０７．５１

元。

（

９

）北京东方浩然煤炭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浩然”）

东方浩然法定代表人系李保兰，主要经营煤炭销售。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９

日、

３

月

１７

日，

４

月

２７

日，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与北京贝

盟国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盟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向贝盟公司借款

６００．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该

笔债务已偿付

１２０．００

万元，尚欠

４８０．００

万元。鉴于上述款项用于金方大厦开发，贝盟公司、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签订了债务转移协议书，将上述债务转移到浩搏基业名下。同日，浩搏基业与贝盟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将金方大厦

１４０１

、

１４０５

号房产网签到贝盟公司名下以担保还款。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７

日，贝盟公司与浩搏基业、东方浩然签署了三方《协议书》，

将贝盟公司对浩搏基业的债权转移给东方浩然，以抵偿贝盟公司对东方浩然的部分债务。

根据东方浩燃已签署的与公司、 德瑞特公司、 浩搏基业的 《债务重组协议》， 确认浩搏基业对东方浩然债务本息合计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

１０

）北京中建九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九鼎”）

中建九鼎法定代表人系甄军，主要经营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等。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浩搏基业与中建九鼎签订了《金方商贸大厦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合同》。合同因故提前终止。已完成部分

工程结算金额为

５

，

８０９

，

８７９．７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浩搏基业与中建九鼎签订了《还款协议书》。

截止中建九鼎签署与华天酒店、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的《债务重组协议》之日，浩搏基业已向中建九鼎支付了

２０

万元的

工程款，剩余工程款及逾期利息合计

６

，

５４９

，

８７９．７０

元。

（

１１

）债权人李景双（系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１１９６３０４０７２５９４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浩搏基业和李景双签订了《金方商贸大厦商品房回购协议》，约定浩搏基业向李景双借款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借期

６

个月，利率

２５％

。为保障还款，浩搏基业将第十层、十五层部分房产登记到李景双名下（后双方解除第十五层的合

同，现在和李景双签约的房产为

１００１

、

１００２

、

１００３

、

１４０２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浩搏基业作出《确认函》，确认尚需偿付李景双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包括借款

１

，

０３０．００

万元及代付钢材款

１

，

４７０．００

万元），不计算利息。在浩搏基业偿清该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后即可单方面解除上述四套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承担

违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李景双将其对浩搏基业债权中的

１

，

７０５．５７２

万元转让给孙士江。

李景双已经签署与华天酒店、 德瑞特公司、 浩搏基业的 《债务重组协议》， 确认李景双享有对浩搏基业的债权金额为

８００．００

万元。

（

１２

）债权人孙士江（系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２３２６２３１９７３１００１７５１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李景双将其对浩搏基业债权中的

１

，

７０５．５７２

万元转让给孙士江，孙士江随即起诉浩搏基业和李景双，

要求偿还上述债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三方在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民事调解书，约定浩搏基业需偿还孙士江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

元，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偿还

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偿还

１

，

６５０．００

万元，并需同时承担违约金

２００．００

万元。

孙士江已经签署与华天酒店、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的《债务重组协议》，孙士江享有浩搏基业债权本息合计

１

，

９００．００

万

元

（

１３

）债权人马福华和王子骄（马福华之女）（系自然人，马福华身份证号码：

１３０７０４１９６９０５０５００２ｘ

、王子骄身份证号码：

１３０７０２１９９３０７１６０６２５

）。

在金方大厦开发建设过程中，马福华及王子骄陆续向浩搏基业借出

１

，

１３５．００

万元，约定年利率为

２０％

。浩搏基业将金方

大厦第三、十三层房产网签给马福华作为抵押担保。

马福华、王子骄已经签署与华天酒店、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的《债务重组协议》，马福华、王子骄享有浩搏基业债权本息

合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１４

）曾繁柏（系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５０９１１０４９ｘ

）。

在北京金方大厦开发过程中，浩搏基业发生对曾繁柏债务本金为

１２８

万元，浩搏基业与曾繁柏签订了《购房合同》，以金

方大厦

１５０４

、

１５０５

号房网签至曾繁柏名下作为抵押担保。现浩搏基业要将上述房产回购回来，需支付曾繁柏

８００

万元。目前曾

繁柏已签署与华天酒店、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的《债务重组协议》。

（

１５

）建行前门支行

根据建行前门支行与浩搏基业签订的《借款合同》（编号：

２００４－１２７３９０－００１

），建行前门支行向浩搏基业提供借款本金

余额为

４３

，

７７４

，

１３６．１０

元。后根据相关方协商确认，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华天酒店与华天集团按

７

：

３

比例出资，以

５００５

万元的价格以

信托方式委托华能贵诚收购建行对浩搏基业的债权。

２

、关于浩搏基业对外债务锁定为

７００００

万元的情况

根据与浩搏基业股东曹德军、德瑞特公司达成的一致意向，曹德军、德瑞特公司将共同承担浩搏基业超出

７００００

万元以

上的债务，并由此向公司和华天集团出具了《承诺函》。为保障承诺的履行，在华天酒店、华天集团、浩搏基业、曹德军、德瑞特

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的同时，将签订相关的补充协议，对该笔债务的清偿做出约定，主要内容有：一、浩搏基业增资后，曹

德军、德瑞特公司愿意以增资后合计持有的浩搏基业

３８％

股权质押给公司，同时德瑞特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南方庄路

６８

号的华文综合楼约

３５００

平方米的物业作为抵押。；二、在对金方大厦约

２９９７０

平方米的房产进行对外销售后，其销

售房产的收益中，曹德军、德瑞特公司按持股比例分配所得部分，将作为曹德军、德瑞特公司承担相关债务的资金来源；三、

相关的债务需在增资后一年内解决。

３

、对建行前门支行债权的收购

在本次交易中，我司之所以委托华能贵诚以信托方式收购建行前门支行债权而非自行收购，是因为建行前门支行上级

监管机构和内部规定不得将其债权直接转让给非金融机构。

我公司与华能贵诚《信托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公司以设立单一资金信托方式指定华能贵诚以信托资金受让建行前门支

行对浩搏基业的债权、相关从权利及原债权人因处置标的债权而取得的权利，并将公司设为受益人在信托终止时将标的债

权、相关从权利及原债权人因称处置标的债权而取得的权利以现状分配给受益人。收购价格为

５

，

００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前，相关债权收购价格为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信托服务费为

５０

万元，总收购费用为

５

，

０５０．００

万元。由于在该日期前未完成收购，

故相关债权收购价格变为

５

，

００５．００

万元，但信托服务费降为

４５

万元，总收购费用不变）。目前已经签订了相关的《信托合同》。

建行前门支行已经同意了本次债权收购，并已与华能贵诚签订了《买断型信贷资产转让合同》。

４

、浩搏基业债务重组的进展情况

根据审计结论，浩搏基业总债务为

８３９１６．５２

万元，除开对建行前门支行

５０００

万元的债务，其他债务有

７８９１６．５２

万元。除开

建行前门支行，浩搏基业还有其他

１４

个主要债权人。目前，上述

１４

个主要债权人已经在《债务重组协议》上签字、盖章，对公司

增资收购浩搏基业和债务金额进行了确认。其中，天赋天和的债权相对审计金额增加了

４００．００

万元，东方浩然的债权相对审

计金额减少了

５０．００

万元，浩搏基业对外负债相对审计结果总计增加

３５０．００

万元。其相关协议将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生效。

《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相关债权人在签订《债务重组协议》或收到债务清偿的首付款后，即解除相关房产的网

签抵押或查封。华天酒店为债务的清偿提供担保。

华天集团以担保函的形式为相关债务的清偿提供担保。

五、浩搏基业涉及的诉讼情况

１

、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建行前门支行起诉浩搏基业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二中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作出了（

２００６

）二中民初字第

０１９２２

号判决书。要求浩搏基业清偿其对建行前门支行的债务。在公司收购建行前门支行债权

后，建行前门支行将协助公司在二中院办理申请执行人变更的手续，公司将取得建行前门支行判决书中的权利，获得对金

方大厦土地及相关建筑物的控制权。

２

、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６

日，中国农业银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行”）作为贷款方，德瑞特公司作为借贷方，住总集团作为担保方，

签订了一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

３

，

２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与借贷方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后因德瑞特公

司只向农行偿付了

１８０

余万元的利息，经农行起诉，二中院判决住总集团向农行偿还借款本金

３

，

２０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住总集团随后起诉德瑞特公司以追偿上述债务。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４

日，二中院作出（

２００１

）二中经初字第

７９４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德瑞特公司向住总集团偿付本息

３７

，

７６４

，

４３１．７４

元。二中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金方大

厦

１

、

２

、

４

、

５

层及德瑞特公司持有浩搏基业

８０％

的股权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考虑到德瑞特公司向住总集团的借款主要用于金方大厦的建设，浩搏基业出具了还款计划，在支付了

８００

万元之后，法院解除了对金方大厦第五层及对德瑞特公司持有浩搏基业

８０％

股权的查封。由于执行和解协议没有完全履

行，金方大厦地上第一、二、四层尚被查封。目前住总集团已经签署与公司、浩搏基业、德瑞特公司的《债务重组协议》，其余房

产将被解除查封。

３

、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浩搏基业、城乡集团另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城乡集团以

６００．００

万元购买金方大厦第十五

层

４

套房屋，并于同日签订了《回购房屋协议》，约定浩搏公司在一年内以

６９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回购上述

４

套房屋。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浩搏基业起诉至丰台区法院，请求宣告《回购房屋协议》无效，丰台区法院未予支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城乡集团起诉到丰台区

法院，要求浩搏基业支付

６９０．００

万元的回购款及相应的利息，丰台区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并作出（

２０１０

）丰民初字第

１４８６７

号民事判决，确认浩搏基业给付城乡集团房屋回购款

６９０．００

万元，并轮候查封了金方大厦第一、二、四层房产。

目前，城乡集团已经与浩搏基业签署了《债务重组协议》，同意根据《债务重组协议》解除金方大厦第一、二、四层房产的

查封。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李景双将其对浩搏基业债权中的

１

，

７０５．５７２

万元转让给孙士江， 孙士江随即起诉浩搏基业和李景

双，要求偿还上述债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三方在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

２０１２

）黑中民初字第

９

号调解书，约定浩搏基业需

偿还孙士江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偿还

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偿还

１

，

６５０．００

万元， 并需同时承担违约金

２００．００

万元。。 该调解书生效后浩搏基业没有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查封了金方大厦第

一、二、四层房产。

目前，孙士江已经签署了华天酒店、德瑞特公司、浩搏基业及孙士江四方《债务重组协议》，同意本次公司增资浩搏基业

的交易，并同意根据《债务重组协议》解除金方大厦第一、二、四层房产的查封。

经公司聘请律师核查后认为，浩搏基业所涉及的诉讼，因相关当事人已签署了《债权重组协议》或相关债权已经被公司

收购，对本次增资不构成法律障碍。

六、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与控股股东华天集团共同以增资扩股的方式收购浩搏基业

６２％

的股份，其定价依据是：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所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数据为定价依据，经与浩搏基业实际控制人曹德军双方协商确定公司

与华天集团共同增资

１６３２

万元，持有浩搏基业

６２％

的股份。增资后，各股东根据其在浩搏基业的持股份额对浩搏基业的原有

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对于项目

７００００

万的负债锁定，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湘审〔

２０１２

〕

７５８

号

审计报告为基础确定。

七、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以增资扩股方式收购浩搏基业部分股权后， 除将北京金方商贸大厦约

２９９７０

平方米以现行市场价格对外销售以

偿还浩搏基业的债务外，剩余的面积将会装修改造成为高星级商务酒店，以拓展公司在北京的酒店市场，这是本次交易的主

要目的。

本次交易成功后，项目将建设成华天品牌在北京市场的第二家高星级商务酒店，有利于增强公司主业实力和在北京的

品牌影响力。

浩搏基业涉及的债务及法律关系复杂，其债务重组的成功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较大；未来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和国家调

控政策的走势将影响拟售房产的销售价格和销售进度，对整个项目的顺利进展影响较大。其他相关的风险见特别风险提示。

八、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

司独立董事胡小龙、戴晓凤、彭光武、王舜良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公司收购浩搏基业公司

４３．４％

股权的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设计的重组收购方案有利于规避相关的债务及法律风险。收购完成后公司与华天集团将共同取得浩博基业的

控股权，华天集团利用其自身资源，为该项目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公司与其共同投资，有利于发挥控股股东的资源优

势，分担公司的投资风险，有利于该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

（三）重组后的浩搏基业将锁定承债

７

亿元，并由公司和华天集团提供担保，我们认为，浩搏基业未来是具备偿债潜力的。

公司与华天集团将共同取得浩搏基业的经营决策权， 能够控制浩搏基业将北京金方商贸大厦的房产部分做酒店公寓出售、

部分改造成华天品牌的高星级商务酒店运营，整个项目的有效运作将体现浩搏基业未来的偿债潜力，我们认为，公司具备上

述项目的有效运作能力。

（四）根据我们的实地调研，浩搏基业主要资产北京金方商贸大厦地处北京市南三环的繁华地段，住宿、餐饮市场的需求

旺盛，未来资产升值空间较大，约

２９９７０

平方米的酒店公寓销售回款，是有效解决浩搏基业偿债的主要资金来源。同时公司将

参照北京世纪华天商务酒店运作模式，将剩余面积装修改造成为高星级商务酒店，持续为公司创造收益，这有利于增强公司

主营业务实力和华天品牌在北京的影响力。

（五）根据约定，浩搏基业超过

７

亿元负债的部分由曹德军及德瑞特公司偿还，针对该偿债风险，公司做了如下风险防范

措施：（

１

）曹德军和德瑞特公司向公司和华天集团出具了《承诺函》，并将在公司重组浩搏基业后，签订关于相关债务承担的

补充协议；（

２

）为保障承诺履行，曹德军与德瑞特公司将其持有浩搏基业

３８％

股权质押给公司，同时德瑞特公司将其所有的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路

６８

号的华文综合楼约

３５００

平方米的物业抵押给公司作为担保措施；（

３

） 约定在浩搏基业销售北

京金方商贸大厦部分房产获得的收益中，曹德军、德瑞特公司按持股比例所得部分，将直接用于偿还上述负债。我们认为，该

项债务的偿还风险是有措施保障的。

（六）经过我们对有关材料的审核和了解，我们认为本次收购有关的审计、评估结果是公允的，比较客观地对浩搏基业进

行了审计评估。

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是合法的，评估机构的能力满足此项评估工作的要求，评估过程是独立的，评估当中采用了市场法

和成本基础法两中方法进行评估，所作的评估假设，选取的市场案例是合理的，得到评估结论是公允的。

（七）本次交易与公司拟进行的房地产业务剥离事宜并不冲突。公司筹划的“关于拟将四家控股子公司分立后的房地产

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事宜”，是基于公司现有业务模式中，房地产业务受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开始对公司整体业

绩和未来发展造成不利。而本次公司拟收购浩搏基业

４３．４％

股权，是因为该公司是金方大厦的股权持有者。公司进行本次收

购的最终目的是开始华天品牌在北京的第二家高星级商务酒店，拓展华天品牌的影响力，而不是为继续经营房地产以拓展

公司的房地产业务。金方大厦位于北京南三环内，现该地段房地产已成为稀缺资源。根据重组方案，公司收购浩搏基业的部

分股权后，将对浩搏基业的主要资产金方大厦约

２９９７０

平方米改造成酒店式公寓对外销售，并计划在约

６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

该公寓的销售。其销售款将作为偿还浩搏基业对外债务、运作酒店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浩搏基业的房地产业务将是本次重

组收购和整个酒店项目运作的良性补充。因此公司保留浩搏基业的房地产业务是必要的，也是暂时的。

在房地产销售业务进行的同时，公司将科学规划，把部分自有房产装修改造成一家设施完善的华天品牌高星级商务酒

店。根据规划，酒店经营面积

２０８０１

平方米，包括金方大厦地上

１４１３０

平方米和地下两层

６６７１

平方米，拟设客房约

６６

间（套），地

下停车位

７０

个，酒店的餐饮区域预计设餐饮包厢

２９

间，设大型会议厅、美食街大厅及

１０

桌容量的散餐厅各一间，并在相关区

域设咖啡厅和西餐厅，形成较为完整的酒店配套。

一旦公司将计划中的酒店公寓处置完毕，公司将把浩搏基业整体变更为一家华天品牌的酒店管理公司，完全退出房地

产经营业务。因此公司的运作思路是合理的，是有利于公司酒店主业的发展壮大的。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收购浩搏基业

４３．４％

股权，其债务重组和收购方案是合理的，有关定价公正公平，已经具备证券业务资

格的专业机构审计评估，有关债务的偿还是有措施保障的，同意实施本次交易。

同意实施本次交易。

九、公司股票复牌声明

因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为准备相关的披露文件，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开始停牌，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起公司股票复牌。

十、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独立董事意见

审计报告及审计师意见

评估报告、评估说明及评估机构意见

法律意见书

原股东的《承诺函》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三年一月八日

(

上接

D37

版

)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信息披露日，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９９

，

４９９

万元，加上公司本次实际承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５５２４１．５６

万元（公司与

华天集团共同对外担保

７８９１６．５

万元）， 担保总额为

１５４７４０．５６

万元， 均为本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担保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８９．３０％

。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元月八日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我们对公司本次对浩搏基

业的财务资助进行了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宜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公司为浩搏基业提供财务资助，是公司通过债务重组方式收购

浩搏基业

４３．４％

股权的需要。本次财务资助在不影响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进行，是用于浩搏基业清偿相关债权人

的首付款，以确保相关债权人解除对北京金方商贸大厦资产的冻结，是确保本次重组方式收购浩搏基业股权得以进行的重

要前提之一。

根据我们的实地调研、阅读有关重组材料和询问相关人士，公司控股后的浩搏基业公司将把北京金方商贸大厦的部分

房产对外销售，以归还本次财务资助和补充项目的运作资金。北京金方商贸大厦在北京南三环内，地理位置优越，具备良好

的销售前景， 且重组后公司将与华天集团共同控制浩搏基业， 在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对其经营管理活动产生重大影

响，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

除公司关联方华天集团按其对应股权与公司所持股权的相对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外，其他股东因无法同比例资助，同意

以其所持浩搏基业

３８％

的股权质押以及德瑞特公司所拥有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路

６８

号的华文综合楼约

３５００

平方米

的物业抵押作为担保措施为公司和华天集团的本次财务资助提供担保，符合有关规定。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提供本次财务资助。

独立董事（签名）：

胡小龙、戴晓凤、彭光武、王舜良

二

０

一三年元月八日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我们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进行了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总体担保概况

截止信息披露日，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９９

，

４９９

万元，加上公司本次实际承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５５２４１．５６

万元（公司与

华天集团共同对外担保

７８９１６．５

万元）， 担保总额为

１５４７４０．５６

万元， 均为本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担保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８９．３０％

。

二、本次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１

、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浩博基业总资产为

７２３６３．３１

万

元、负债合计为

８３９１６．５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１５５３．２１

万元。

２

、公司根据审计评估结论并以锁定浩搏基业承担

７

亿元债务的方式进行重组，其余

１３９１６．５２

万元的负债由曹德军及其

控股公司承担，公司与华天集团共同为

７８９１６．５２

万元的债务提供担保，包括了曹德军及控股的德瑞特公司应当承担的负债

１３９１６．５２

万元在内，本公司按份承担的担保金额为

５５２４１．５６４

万元。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了解，这是根据债权人要求和债务重组需要而采取的折衷处理方式，主要目的为解除对金方商贸大

厦主要资产的冻结， 该债务的未来实际承担者仍为曹德军及德瑞特公司， 并且曹德军及德瑞特公司将用其所持浩搏基业

３８％

的股权做质押， 同时德瑞特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路

６８

号的华文综合楼约

３５００

平方米的物业抵押

给公司作为担保措施。公司与华天集团的担保是保证债务重组进行的必要条件。此外，本公司与华天集团对内按各自所持

浩搏基业股份的相对比例

７

：

３

承担按份担保责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担保方式公平公允，不存在私下协议或利

益安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根据约定，公司以增资扩股方式重组收购浩搏基业的部分股权后，该公司其他股东所持

３８％

股权将对本次担保提供

股权质押的反担保，公司与华天集团共同拥有浩搏基业的实际控制权，并计划对浩搏基业的主要资产北京金方商贸大厦约

２９９７０

平方米对外销售，销售款作为偿还浩搏基业对外负债的主要资金来源。并计划在原金方大厦的基础上装修改造成一

家设施完善的华天品牌高星级商务酒店。从浩搏基业资产的状况和北京市场的实际看，该项目前景可期，通过重组盘活浩

搏基业主要资产，被担保公司具备良好的还款潜力。

我们认为，上述运作方式是合理的、公允的。不存在私下协议或利益安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４

、由于控股股东华天集团参股被收购项目，本担保构成关联交易，担保事宜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并将按程序提交给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严格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审

议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实施本次担保有利于重组收购的进行，有利于支持收购后项目公司的发展，同意本次担保。

独立董事（签名）：

胡小龙、戴晓凤、彭光武、王舜良

二

０

一三年元月八日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公司收购浩搏基业公司

４３．４％

股权的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本次收购与公司控

股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集团”）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

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根据本次收购中与相关方达成的一致协议，公司与华天集团通过本次债务重组共同收购浩搏基业

６２％

的股权，重

组后的浩搏基业将锁定承担

７

亿元负债，超过部分由曹德军和德瑞特公司承担，通过我们进行市场调研、审阅相关资料、询

问有关高管等多种方式对项目进行了解，有关独立意见说明如下：

１

、公司设计的重组收购方案有利于规避相关的债务及法律风险。收购完成后公司与华天集团将共同取得浩博基业的

控股权，华天集团利用其自身资源，为该项目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公司与其共同投资，有利于发挥控股股东的资源优

势，分担公司的投资风险，有利于该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

２

、重组后的浩搏基业将锁定承债

７

亿元，并由公司和华天集团提供担保，我们认为，浩搏基业未来是具备偿债潜力的。

公司与华天集团将共同取得浩搏基业的经营决策权，能够控制浩搏基业将北京金方商贸大厦的房产部分做酒店公寓出售、

部分改造成华天品牌的高星级商务酒店运营，整个项目的有效运作将体现浩搏基业未来的偿债潜力，我们认为，公司具备

上述项目的有效运作能力。

３

、根据我们的实地调研，浩搏基业主要资产北京金方商贸大厦地处北京市南三环的繁华地段，住宿、餐饮市场的需求

旺盛，未来资产升值空间较大，约

２９９７０

平方米的酒店公寓销售回款，是有效解决浩搏基业偿债的主要资金来源。同时公司

将参照北京世纪华天商务酒店运作模式，将剩余面积装修改造成为高星级商务酒店，持续为公司创造收益，这有利于增强

公司主营业务实力和华天品牌在北京的影响力。

４

、根据约定，浩搏基业超过

７

亿元负债的部分由曹德军及德瑞特公司偿还，针对该偿债风险，公司做了如下风险防范措

施：（

１

）曹德军和德瑞特公司向公司和华天集团出具了《承诺函》，并将在公司重组浩搏基业后，签订关于相关债务承担的补

充协议；（

２

）为保障承诺履行，曹德军与德瑞特公司将其持有浩搏基业

３８％

股权质押给公司，同时德瑞特公司将其所有的位

于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路

６８

号的华文综合楼约

３５００

平方米的物业抵押给公司作为担保措施；（

３

）约定在浩搏基业销售北京

金方商贸大厦部分房产获得的收益中，曹德军、德瑞特公司按持股比例所得部分，将直接用于偿还上述负债。我们认为，该

项债务的偿还风险是有措施保障的。

三、经过我们对有关材料的审核和了解，我们认为本次收购有关的审计、评估结果是公允的，比较客观地对浩搏基业进

行了审计评估。

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是合法的，评估机构的能力满足此项评估工作的要求，评估过程是独立的，评估当中采用了市场

法和成本基础法两中方法进行评估，所作的评估假设，选取的市场案例是合理的，得到评估结论是公允的。

四、本次交易与公司拟进行的房地产业务剥离事宜并不冲突。公司筹划的“关于拟将四家控股子公司分立后的房地产

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事宜”，是基于公司现有业务模式中，房地产业务受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开始对公司整体业

绩和未来发展造成不利。而本次公司拟收购浩搏基业

４３．４％

股权，是因为该公司是金方大厦的股权持有者。公司进行本次收

购的最终目的是开始华天品牌在北京的第二家高星级商务酒店，拓展华天品牌的影响力，而不是为继续经营房地产以拓展

公司的房地产业务。金方大厦位于北京南三环内，现该地段房地产已成为稀缺资源。根据重组方案，公司收购浩搏基业的部

分股权后，将对浩搏基业的主要资产金方大厦约

２９９７０

平方米改造成酒店式公寓对外销售，并计划在约

６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

该公寓的销售。其销售款将作为偿还浩搏基业对外债务、运作酒店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浩搏基业的房地产业务将是本次

重组收购和整个酒店项目运作的良性补充。因此公司保留浩搏基业的房地产业务是必要的，也是暂时的。

在房地产销售业务进行的同时，公司将科学规划，把部分自有房产装修改造成一家设施完善的华天品牌高星级商务酒

店。根据规划，酒店经营面积

２０８０１

平方米，包括金方大厦地上

１４１３０

平方米和地下两层

６６７１

平方米，拟设客房约

６６

间（套），

地下停车位

７０

个，酒店的餐饮区域预计设餐饮包厢

２９

间，设大型会议厅、美食街大厅及

１０

桌容量的散餐厅各一间，并在相关

区域设咖啡厅和西餐厅，形成较为完整的酒店配套。

一旦公司将计划中的酒店公寓处置完毕，公司将把浩搏基业整体变更为一家华天品牌的酒店管理公司，完全退出房地

产经营业务。因此公司的运作思路是合理的，是有利于公司酒店主业的发展壮大的。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收购浩搏基业

４３．４％

股权，其债务重组和收购方案是合理的，有关定价公正公平，已经具备证券业

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审计评估，有关债务的偿还是有措施保障的，同意实施本次交易。

独立董事（签名）：

胡小龙 戴晓凤 彭光武 王舜良

二

０

一三年元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二

０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根据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对议案行

使表决权。

３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前

１５

分钟到达开会地点，办理登记

手续）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现场会议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

３００

号华天大酒店贵宾楼五楼会议室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必为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拟将四家控股子公司分立后的房地产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事宜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收购浩搏基业公司

４３．４％

股权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对收购后的浩搏基业公司提供债务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对收购后的浩搏基业公司提供

１５５５１．２

万元财务资助的议案》；

５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分别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的议案》。

（议案内容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等有关媒体披露的公

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和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刘胜、黄建庸、邹七平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４４２８８８－８０８８９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４４４９３７０

、

８４４４９３７０

邮编：

４１０００１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解放东路

３００

号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

络投票。但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进行投票的，在计票

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１

、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

比照深证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４２８

”，投票简称“华天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

类推。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元）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拟将四家控股子公司分立后的房地产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事宜的

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收购浩搏基业公司

４３．４％

股权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对收购后的浩搏基业公司提供债务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对收购后的浩搏基业公司提供

１５５５１．２

万元财务资助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分别向公

司提供授信额度的议案》

５．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同意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⑤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⑥

投票举例

如某深市投资者对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一投同意票，其申报内容如下：

投票代码 买入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４２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

行身份认证。申 请 服 务 密 码 的 ， 请 登 陆 网 址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

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次日后即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

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六、其他事项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膳食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三年元月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8

2013

年

1

月

8

日 星期二


